
處理統一派位備忘 

 

1. 請學生於 4月 19日(星期一) 交回已填妥的「選校次序表(附學校簡稱)」予班主任

審閱(跨境學生的家長可與班主任或協助主任商討交回的方法)，有須要時，班主任

或協助主任會與家長聯絡，商討選校安排。填寫「選校次序表(附學校簡稱)」時，

可參考以下步驟： 

1.1首先於「選校次序表(附學校簡稱)」甲部填寫 3所心儀中學的學校編號(三位數

字) 及學校簡稱(學校簡稱須參考「升中選校次序核查表(屯門區)」) ，這 3所中
學是不受學校網限制，並可與乙部的選擇重複； 

1.2 再利用「升中選校次序核查表(屯門區)」依意願的先後次序，由 1開始選出 30所

中學(這 30所中學是受學校網限制，家長應從所屬學校網選足 30所中學，以便電
腦可充份利用你的選擇，增加  貴子弟分派到意願以內學校的機會。在同一部
分，不要重複填選相同的學校，這樣做絕對不會提高  貴子弟被派往某所學校的
機會)； 

1.3 經過核實無誤後，將學校編號及學校簡稱清楚填寫在「選校次序表(附學校簡

稱)」乙部； 

1.4 「選校次序表(附學校簡稱)」為一式兩份的表格，兩份皆須填寫，而且內容要完

全相同，當中一份由家長備存，另一份由學生交回班主任審核(跨境學生的家長只

須填寫一份)。 

 

2. 「選校次序表(附學校簡稱)」上選校的安排妥當後，班主任會派發正式的《中一派

位選擇學校表格》予學生(跨境學生的表格會由班主任或協助主任與家長商討發放

的方法)。請家長檢查《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上已預印的資料是否正確，如有

錯漏，可通知班主任，家長切勿自行修改。 

 

 

3. 家長須用黑色原子筆填寫表格上的學校編號，地址、電話等資料(不用填寫學校名

稱或簡稱)，並須簽署(由於跨境學生的表格為電子檔，故家長須在已預印的學生英

文姓名上方寫下學生的中文姓名，本地學生的表格則會由班主任代為填寫)。家長

如欲於公布派位結果當天(7月 6日)透過電話短訊接收派位結果，另須在表格上的

指定位置填寫一個可接收短訊的手提電話號碼(本地的手提電話號碼應為 8位數

字，而內地的手提電話號碼應為 11位數字，無須加上電話區碼或任何分隔符號)，

但公布派位結果當天學生仍須回校領取派位結果(若屆時跨境學生仍未能來港上

課，領取派位結果的安排則要待教育局發放有關資訊後，再作通知)。 

 

 



 

4. 若學生獲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報名的中學通知為正取生，或學生已獲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取錄並決定入讀，則只須在《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上劃去選校的方格，並

填寫地址、電話等資料(如須透過電話短訊接收派位結果，仍須在表格上的指定位

置填寫一個可接收短訊的手提電話號碼)，簽署後交回本校，如下圖所示： 

 

 

 

 

 

 

 

 

 

 

 

 

 

 

 

 

 

5.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為一式三份的表格(教育局存根、學校存根及家長存

根)，家長在填寫最上一份的表格時，填寫的內容會過底，顯示於之下的第二及第

三份的表格上，因此在填寫時要較為用力，以確保填寫內容能清楚顯示於第二及第

三份的表格上。 

 

6. 若透過電郵、傳真收到的《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只適用於跨境學生)，只有一

份表格(教育局存根)。 

 

7. 若有填錯，須於三份表格上都作修改，若是修改學校編號，更要在修改的地方簽署

作實。 

 

8. 已填妥及簽署的表格，核實無誤後，本地學生一式三份的表格由學生交回班主任

(跨境學生的表格則由班主任或協助主任與家長商討交回的方法)。 

 


